
证券代码：002588               证券简称：史丹利              公告编号：2022-020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湖北宜化松滋肥业有限公司增资项目投标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对外投资概述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召

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湖北宜化松滋肥业有限公

司增资项目投标的议案》，同意公司参与湖北宜化松滋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松滋宜化”）增资项目投标，增资金额不低于 53,989.66 万元，对应的股权比例

为 49%。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参与湖北宜化松滋肥业有限公司增资项目投标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0）。 

二、本次对外投资进展 

公司已于2022年4月28日收到了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重庆联交所”）送达的《增资结果通知书（投资方）》，确定公司为松滋

宜化增资项目的投资方，投资金额总额为人民币53,989.66万元，投资资金对应持

股比例为49%。 

2022年4月29日，公司与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松滋宜化签订了《湖北宜

化肥业有限公司与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北宜化松滋肥业有限公

司之增资协议》。 

三、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甲方：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 

乙方：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目标公司：湖北宜化松滋肥业有限公司 

2、增资 

（1）甲乙双方同意由乙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对目标公司进行增资，持有目



标公司 49%的股权。 

（2）根据《评估报告》，目标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56,193.32 万元，

本次交易的挂牌底价为 53,989.66 万元。根据在重庆联交所的挂牌结果，确定交

易对价为 53,989.66 万元。 

（3）目标公司拟增资至 78,431.37 万元。根据协议有关条款的约定，为取得

目标公司增资后 49%的股权，乙方对目标公司出资 53,989.66 万元，其中 38,431.37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 15,558.29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4）本次增资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 40,000.00 51% 

2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8,431.37 49% 

 合  计 78,431.37 100% 

3、交易对价缴付和变更登记 

（1）各方同意，协议项下的增资价款采取一次性缴付的方式。 

（2）乙方应于协议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增资款全额支付至目标公司

账户。 

（3）各方同意，于目标公司收到乙方全部增资款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双

方及目标公司应至松滋市市场督管理局办理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4、目标公司的公司治理 

（1）目标公司将设立股东会，由甲乙双方组成，为目标公司之最高权力机

构。双方按照其实缴的出资比例在目标公司股东会行使表决权。 

（2）目标公司设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推荐3名，乙方推荐2

名，董事长由甲方推荐的人选担任。 

（3）目标公司设立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甲方推荐1名，乙方推荐1

名，职工监事1名，监事会主席由乙方推荐的人选担任。 

（4）目标公司设总经理1名，由董事长兼任；设副总经理若干名，其中乙方

推荐1人担任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分管销售和采购业务，以上人员均由董事会

聘任或解聘。 

（5）目标公司设财务负责人（财务部长）1名，由甲方推荐的人选担任，负

责财务全面工作，设财务副部长1名，由乙方推荐的人选担任，负责协助财务负



责人开展工作。目标公司财务审批需财务部长和副部长联签。目标公司财务独立，

资金自主管理。 

（6）本次增资后，目标公司和甲方应当配合乙方对目标公司的审计和评估

工作，目标公司应当进行年度审计，可以进行半年度审计。 

（7）目标公司根据上述条款修改公司章程。 

5、协议生效和终止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章后生效。 

6、违约责任 

乙方因不可抗力以外的原因未按期足额缴付增资价款的，应按照未缴付部分

的0.1%/日的标准向目标公司支付违约金。若乙方延迟缴付之情形达到或超过三

十（30）日，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其赔偿由此给甲方和目标公司带来的

损失。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有关义务应被视为该方违约。因违约方的违约行

为而使本协议不能履行、不能部分履行或不能及时履行，并由此给对方造成损失

的，违约方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四、其他说明 

本次增资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本次增资事项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投资是公司从长远利益出发而做出的慎

重决策，但在未来经营过程中依然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及经

营管理等方面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下一步将尽快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及交割事项，并依据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增资结果通知书（投资方）》。 

 

特此公告。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